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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７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终止筹划及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公司控股股

东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起停牌，并于

７

月

９

日发布了《公司重大事项延期复牌及进展情况公告》，由于

该重大事项仍在研究、论证过程中，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起继续停牌。

一、曾筹划的重大事项：为贯彻贵州省国资委《关于开展引进战略投资者

对监管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有关前期工作的通知》（黔国资通产权［

２０１３

］

５３

号）的精神，公司控股股东久联集团与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南能矿）进行了接触，提出了与西南能矿进行战略合作的设想，得到了贵州

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西南能矿与久联发展的产业关联度高，与西南能矿进

行战略合作，有利于久联发展做大做强。

二、西南能矿情况简介：

西南能矿是贵州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以黔府函 【

２０１２

】

１９６

号文件批复

组建的公司，由贵州省国资委、贵州省地矿局、贵州省煤田地质局、贵州省有色

地勘局、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产投公司）和贵州

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盘江集团公司）发起组建。 西南

能矿作为母公司，控股贵州锦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磷化工）、贵州省地

质矿产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地矿建设公司、 贵州页岩开发有限公司

（组建中）和贵州罗甸玉开发有限公司（组建中）等

５

家子公司。

１

、发展定位：贵州省矿产资源投融资的重要平台，矿产资源探、采、选、冶

及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矿产资源整合的重要主体。

２

、注册资本：首期注册资本金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８００００

万元，矿

业权预估价值

３２００００

万元；除实收资本外的其余注册资本由贵州省地矿局、贵

州省有色地勘局和盘江集团公司自西南能矿成立起两年内缴足。 贵州省地矿

局和贵州省有色地勘局拟投入矿业权

８５

个，其中，探矿权

８０

个，采矿权

５

个。

二期注册资本：贵州省政府拟配置给西南能矿矿业权

２２４

个，其中，未占用

和未完成占用的较大规模国家矿产地

１６１

个，正在实施的除煤以外的整装勘查

项目

３３

个和省地勘基金项目

３０

个。 上述矿业权目前皆为探矿权。

３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发投融资；投资优势矿产整装勘查和磷矿、铝土

矿、锰矿、金矿、重晶石、铝锌矿、罗甸玉、钒矿、钼镍矿、地热、页岩气等的探、

采、选、冶及精深加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技术研发。

４

、法定代表人：李在文。

三、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久联集团与西南能矿进行了磋商并向主管部门

进行了汇报。

四、终止筹划的原因：

久联集团与西南能矿开展战略合作的前提条件是：

１

、相关采矿权办理到西南能矿或其子公司锦磷化工名下；

２

、战略合作得

到主管部门的批准；

３

、双方就合作事宜达成一致。

停牌期间，各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沟通，由于西南能矿首期注册资本金

中的矿业权及西南能矿子公司贵州锦磷化工有限公司的矿业权目前尚在办理

相关手续，锦磷化工拥有的磷矿探矿权要办理为采矿权，西南能矿股东单位拟

注入的采矿权要办理转移到西南能矿名下。 上述手续办理完毕还需要比较长

的时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何时能审批办理完毕目前无法预计。

鉴于上述情况，本次重大事项的前提条件无法达到，尚不具备可操作性。

据此，本次筹划重大事项终止。 待上述前提条件满足后，再行筹划。

风险提示：即使上述前提条件满足，也需就诸如价格等合作的具体条款进

行商务谈判，故在前提条件达到的情况下，双方的战略合作能否顺利开展也还

存在不确定性。

五、 股票复牌安排及承诺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承诺自本

次股票复牌之日起至少

３

个月内不再筹划该重大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筹划重大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不便之处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超级钱包快速取现服务金额上限提升及

服务时间延长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升超级钱包速取现服务质量，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对超级钱包快速取现服务进行提升。

“快速取现服务”是指当投资者急需资金时，投资者通过国泰网上直销系统账户申购并

持有的国泰货币市场基金以及现金管理货币基金

Ａ

（“货币基金”基金代码

０２０００７

；“现金

管理货币基金

Ａ

”基金代码

０２００３１

），向本公司申请的

Ｔ＋０

快速取现服务。 投资者向本公司申

请

Ｔ＋０

快速取现服务时，同意将快速取现对应的货币基金份额协议转让给本公司，同时由本

公司支付投资者

Ｔ＋０

赎回资金。

服务提升具体公告如下：

一、业务规则变动情况

１

、提升快速取现金额上限

单个投资者当日累计申请快速取现金额上限提升至

５０

万元（含），并且单笔申请快速取

现金额上限也提升至

５０

万元（含）。

２

、快速取现服务申请时间，每个工作日

９

：

００－－－２０

：

００

。

二、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申请超级钱包快速取现服务前，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仔细阅

读并签署《国泰超级钱包

Ｔ＋０

快速取现用户服务协议》等法律文件，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

公司所有。

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按相关页面提示进行超级钱包快速取现的相关操作。

３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需要对快速取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快速取现手续费、金额上限

等服务内容）进行改进、调整，并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公告。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业务适用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使用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

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南京银行、广发银行、温州银行、浙商银行、平安

银行、上海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卡借记卡收付款，并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的超级

钱包账户投资货币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话费）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和网上交易操作指南：请查询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关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对国泰目标收益保本基金认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发售国泰目标收益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的募集期间内，投资者通

过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认购本基金，将享有认购费率优惠折扣。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０００１９９

国泰目标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适用渠道：

投资者通过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认购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折扣。

三、重要提示：

１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对其他新募集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优惠活动将根据

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基金原认购费率高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认购费率按优惠折扣

６

折执行（即实收认购

费率

＝

原认购费率

×０．６

）， 但优惠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 原认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或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具体认购费率请参见本基金发售公告。

３

、具体费率优惠按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优惠费率为准。

４

、本次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基金在发行期间的认购费率。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邮编：

３１００５３

联系人：张裕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６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上述活动解释权归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所有，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８

股票简称：喜临门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８

，

２７１

，

８７５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１２７

，

９７８

，

１２５

股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６４

号文核准，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２５０

万

股，发行价格

１２．５０

元

／

股，占发行后总股份的

２５％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１

，

５８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１％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３

，

６７０

万股，站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９．９％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除向社会公开发行的

５２５０

万股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市交易外，其余

１５

，

７５０

万股为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后

的总股份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增至

３１

，

５００

万股，其中

２３

，

６２５

万股为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２３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其中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的为

１０８

，

２７１

，

８７５

股。现锁定期将届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上市流通。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对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情况

１

、控股股东华易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实际控制人陈阿裕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３

、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广州宏德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浙商海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

钱江浙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杭州至合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及李伟、陈志英、张关兴、沈秋良、陈冬海、沈冬良、陈方珍、王哲、金森旺、周良、

蒋志泉、王伟民、谢芬、张秀飞、陈华忠、陈方剑、李阿根、陈越文、刘鹏程、张克勤、朱瑞土、马

敏骐、方子杰、金宝红、茅继民、程珂、叶小青、蒋裕仁、蒋杭、赵玉法、蒋海尧、李水根、朱小华

和陈闻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金石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

已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４

、作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阿裕、沈冬良、周良、陈华忠、陈越文、刘鹏

程、张克勤和朱瑞土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此外，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

会换届选举后，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张秀飞任公司监事，并承诺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每年

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流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８

，

２７１

，

８７５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三）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

（

股

）

占公司股份

＠

总数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

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

股

）

１

李伟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７％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

广州宏德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７％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

陈志英

８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２．６８％ ８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０

４

张关兴

８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２．６８％ ８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０

５

陈冬海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浙江浙商海鹏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７

沈秋良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杭州钱江浙商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９

沈冬良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７９％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０

１０

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７９％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０

１１

陈方珍

５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１．７３％ ５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０

１２

杭州至合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３

王哲

２

，

８１２

，

５００ ０．８９％ ２

，

８１２

，

５００ ０

１４

金森旺

１

，

９６８

，

７５０ ０．６３％ １

，

９６８

，

７５０ ０

１５

周良

１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０．６０％ １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０

１６

蒋志泉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３６％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

１７

王伟民

１

，

０３１

，

２５０ ０．３３％ １

，

０３１

，

２５０ ０

１８

谢芬

９８４

，

３７５ ０．３１％ ９８４

，

３７５ ０

１９

张秀飞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３０％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

２０

李阿根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３０％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

２１

陈方剑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３０％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

２２

陈华忠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３０％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

２３

刘鹏程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４

张克勤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５

陈越文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６

朱瑞土

４６８

，

７５０ ０．１５％ ４６８

，

７５０ ０

２７

马敏骐

２８１

，

２５０ ０．０９％ ２８１

，

２５０ ０

２８

方子杰

１８７

，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８７

，

５００ ０

２９

金宝红

１８７

，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８７

，

５００ ０

３０

茅继民

１８７

，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８７

，

５００ ０

３１

蒋海尧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２

程珂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３

赵玉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４

叶小青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５

蒋裕仁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６

陈闻凯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７

李水根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８

朱小华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９

蒋杭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０８

，

２７１

，

８７５ ３４．３７％ １０８

，

２７１

，

８７５ ０

五、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数量 本次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的流通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

份

１５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有

股份

７６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７２

，

６４６

，

８７５ ４

，

２２８

，

１２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合计

２３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２７１

，

８７５ １２７

，

９７８

，

１２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７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２７１

，

８７５ １８７

，

０２１

，

８７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合计

７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２７１

，

８７５ １８７

，

０２１

，

８７５

股份总额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还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择机使用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从实际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计算，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第

２０１２－０６７

号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已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共计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９６

号公司

４０２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宏江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１７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１

，

８６１

，

０８６

，

２４８

股，占本公司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５９％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

，

７６８

，

４０７

，

１８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１２％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９２

，

６７９

，

０６６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７％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肖宏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系具备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许可证的专业审计机构，具有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在担

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

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

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义务，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会议同意续聘大信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

计机构，为公司提供

２０１３

年度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及其它相关服务，聘期

一年，费用为

１０８

万元（不含差旅费）。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８６０

，

９３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２１％

；反对

１３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４％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会议同意公司在按期归还前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后，继

续使用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从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之后具体使用日起计算，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该事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继续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８６０

，

９３８

，

８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２１％

；反对

１３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４％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债券的议案》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改善负债结构，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根据《银行间

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规定，会议同意公司发行期限

不超过一年，总金额不超过

２０

亿元的短期债券（短期融资券或超短期融资券），

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同时，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需要及市场情况决定发行短期债券

的品种和发行方式及其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批次、金额、期限、

利率、具体条款，选择发行承销商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８６０

，

９３８

，

８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２１％

；反对

１４６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９％

；弃权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０％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鄂州电厂三期工程的议案》

为发展公司火电业务，扩大电力装机规模，会议同意在鄂州市葛店经济技

术开发区投资建设鄂州电厂三期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７７．２３

亿元，资本金投入

不超过

１６

亿元。 同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以全资或控股方式组建项目公司，

并根据工程进展情况以自有资金注入资本金。

该投资事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投

资建设鄂州电厂三期工程项目的公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８６０

，

８２６

，

６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６１％

；反对

２５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３５％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４％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周迪 王秀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安信消费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华安安信消费

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场内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

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场外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时间由基金管理人与销售机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办理场内申购时，每次申购金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元，超过部分需为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最高不能超

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投资人办理场外申购时，每次申购金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元。 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累计申

购金额不设上限。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通过基金

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５００

元。

其他投资人的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１．２％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２

）本基金场外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

单笔分别计算。

（

３

）本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参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

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的申购

费率。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赎回份额不设限制。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递减。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将

不低于其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具体费率如下：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Ｎ）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

１

）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以此类推。

（

２

）原安信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安信基金终止上市前持有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起计算；投资人通过集中申购和日常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其中：集中申购份额由登记机构在集中申购期结束后确认）。

（

３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参照场外赎回费率执行。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

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的赎回

费率。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管理人可以为投资人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具体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另行规定。 投资人在办理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每期扣款金额必须不低于基金管理人在相关公告或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中所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最低申购金额。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

直销机构

（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业务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层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６０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６１３８

联系人：姚佳岑

（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５２２

室

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６３５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１４０６１

联系人：朱江

（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１２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０

）

３８１９９２００

传真：（

０２０

）

３８９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张彤

（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８８

号长安国际中心

Ａ

座

７０６

室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１１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２０

联系人：史小光

（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９

号威斯顿联邦大厦

１２

层

１２１１Ｋ－１２１２Ｌ

电话：（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５８３

传真：（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８２７

联系人：张彤

（

６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５９

号财富中心

Ｅ

座

２１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２７３３

传真：（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１６３３

联系人：杨贺

（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平台

华安电子交易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手机网站：

ｗａｐ．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智能手机

ＡＰＰ

平台：

ｉＰｈｏｎｅ

交易客户端、

Ａｎｄｒｏｉｄ

交易客户端

华安电子交易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６９６２

联系人：谢伯恩

６．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６－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ｌｔｄ．ｃｏｍ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

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９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ｃｏｍ．ｃｎ

（

１１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１２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１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４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１５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１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８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９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２０１９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５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６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７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７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８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２９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３０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３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３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３８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３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３４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３０３

、

０２０８３９６３９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３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３６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７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９１－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１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

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场内发售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名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ｉｚ．ｓｓｅ．ｃｏｍ．ｃｎ／ｓｓｅ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ａｐｐ／ｌｉ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Ｐｒ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ｇ＝３

本基金集中申购结束前获得基金代销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可新增为本基金的场内发售

机构。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各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估值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

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和基金赎回费率。

（

３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查询或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４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了解基金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事宜，

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

５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或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与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

换业务，其中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的开通情况以销售机构的公告为准。

（

６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０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

及

《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成立公告

》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

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

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

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全部赎回或全额转换转出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

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

１１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若该日为非工

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

４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

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